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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B08

违法类型

1.逃避缴纳税款（偷税）

2.欠缴应纳税款，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
的手段，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税款
3.骗取出口退税款
4.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抗税）
5.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
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
6.虚开普通发票
7.私自印制、伪造、变造发票，非法制造发
票防伪专用品，伪造发票监制章

8.走逃（失联）

9.其他

案件公布标准
不缴或少缴纳税款100万元以上，且任一年度不缴或
者少缴应纳税款占当年各税种应纳税总额10%以上

欠缴税款金额10万以上

无数额限制
无数额限制

无数额限制

虚开100份或者金额40万元以上

无数额限制

具有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取出口退税、抗税、虚开
发票等行为，经税务机关检查确定走逃（失联）的
违法情节严重、有较大社会影响的

将被列入“黑名单”的9项税收违法行为

海南税务部门全面落实税收违法“黑名单”制度，助力海南自贸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利剑高悬惩“老赖”重拳打击铸诚信

“五问”带您了解税收违法“黑名单”——

被列入税收违法“黑名单”后果很严重！
在信息高速流动，以及对个

人身份认证深度应用的社会大
环境下，随意出借身份证导致当
事人误成“替罪羊”的案例时有
发生。刚毕业的大学生小陈最
近就遇上了这么一件烦心事：他
接到了税务局工作人员电话，对
方通知其名下某公司涉案被查，
需要向其送达相关税务文书。
小陈对自己是该公司法定代表
人的身份十分惊讶，表示一定是
税务局弄错了。

原来，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小
陈苦于找不到工作，在一位熟识
的朋友热情介绍下进入某财务
代理公司做“税务兼职”。该朋
友称只要“帮忙跑跑税务局代办
些业务”就可以获得酬劳，小陈
欣然应允。见小陈熟悉业务内
容后，公司领导又提出了新的要
求，让他使用自己的身份证为外
地客户办理新公司注册登记手
续，待客户来琼后再进行变更，
每办成一户即可获得数百元“代
理费”。见操作如此简单，又“来
钱快”，法律意识淡薄的小陈便
一口答应，直至以其名义注册成
立的公司因虚开发票立案被查，
才发觉早已酿成大错。

根据规定，小陈作为违法企

业法定代表人将被税务机关列
入税收违法“黑名单”，将面临阻
止出境、禁止部分高消费行为、
融资受限等严厉的监管措施。
他不曾料想，只因一时贪图小
利，竟会面临如今自尝苦果的困
境。

“被列入税收违法‘黑名
单’的个人，不仅将面临税务机
关的严格监管，还将影响自身
信用和长远发展。”国家税务总
局海南省税务局稽查局有关负
责人提醒广大公民和会计、涉
税代理服务等行业从业者，不
要出借、出租身份证给他人注
册公司或办理涉税业务，更不
要为了一时的利益铤而走险，
为涉税违法犯罪分子提供便
利，进而导致被列入税收违法
黑名单的严重后果。

贪图小利出借身份证
入“黑名单”自尝苦果

为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等文件要求，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重大
税收违法失信案件信息公布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54号）规定，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现将2020年10月-2021年10月虚开增值税发票企业列入税收违
法“黑名单”，通过新闻媒体向全社会公布。根据规定，列入税收违法“黑名单”的企业和责任人将被推送至多个成员单位采取阻止出入境、限制高消费、融资受限等28项联合惩戒措
施，望名单中的当事人应尽早到税务机关接受处理，及时完税以修复信用。

尚有其他“黑名单”已公布,可前往海南省税务局门户网站法定主动公开内容栏目或南海网公示公告栏目进行查询。

曝光！海南这些企业和个人被列入税收违法“黑名单”

近年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入
高速发展阶段。党中央、国务院对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提出了“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
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扬机制和违法
失信行为惩戒机制”等明确要求。

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党中央、
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也是建设海南自
贸港的重大战略任务。

作为海南自贸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南税务部门认真落
实有关精神，将税收违法“黑名单”制度
作为维护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的有
力抓手，持续发挥税收违法“黑名单”强
大影响力。据统计，截至2021年10月，
海南税务已将422户企业列入税收违法

“黑名单”，公布案件274户，向公安、法
院、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各参与单位推送
相关信息并采取联合惩戒措施，追回税
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7亿元。

一处失信寸步难行
联合惩戒有力度

2018年7月，三亚某投资公司法定
代表人鲁某在珠海拱北出境时被海关限
制出境，出境计划被迫中断。急于出境

的鲁某火急火燎联系到税务稽查部门，
被告知因三亚某投资公司偷税且逃避缴
纳税款，其作为法定代表人已被列入税
收违法“黑名单”，受到税务、公安、海关、
银行等多个部门的联合惩戒，阻止出境
只是其中的一项惩戒措施。

原来，被税务稽查部门下达行政决
定后，该公司仍怠于履行缴纳义务。其
法定代表人鲁某心里还打着小算盘，企
图打持久战并借此“金蝉脱壳”。他采取
无视的态度，消极对待税务稽查部门的
决定，既不缴纳税款、罚款，也不行使法
律法规赋予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权
利。税务稽查部门人员将有关税法规定
向鲁某做了严肃、详细的解读，其任职法
定代表人的公司偷税数额巨大且存在逃
避缴纳税款的行为，出境被限仅仅是其
税收失信所面临的苦果之一，如果再继
续逃避缴纳税款，将按照国家发改委、税
务总局等八部门共同签发的关于限制特
定严重失信人乘坐火车、民用航空器的
文件，限制其乘坐飞机和高铁。

面对“黑名单”联合惩戒一系列“组
合拳”的严厉打击，鲁某害怕了。不到两
个月的时间，他积极为该公司筹措资金

1000万余元，将税款、滞纳金、罚款全部
缴清入库。随后，税务稽查局提请上级
机关解除鲁某出境限制，并将其撤出税
收违法“黑名单”。

无独有偶，海南某房地产企业2015
年偷税被查处后长期拖欠税款和罚款，
因“黑名单”联合惩戒被商业银行停止放
贷款，导致企业经营寸步难行，当事人只
能履行纳税义务，一次性缴清了5000多

万元的税款、滞纳金和罚款，这才使企业
恢复了“自由身”。

“双管齐下”推行税收违法“黑名单”
和联合惩戒制度，促进了税务部门实现多
领域、跨部门合作，改变了过去税务部门
下达处罚决定后“人无影去无踪”的被动
情况，进一步加大了联合惩戒的影响力、
增加了失信群体的失信违法成本，形成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氛围，达到了运

用法治手段解决社会信用问题的目的。

鼓励纠正实现双赢
信用修复有温度

“联合惩戒制度能有效打击税收违法
失信行为，但惩戒并非该制度施行的最终

目的，其目标在于塑造诚信公平的营商环

境，引导广大纳税人诚信纳税，鼓励失信人

主动纠正失信行为，推动税法遵从，实现征

纳双赢。”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稽查

局局长石发明表示。

据了解，国家税务总局于2016年

重新修订了《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

公布办法》，为税收违法黑名单公布和

联合惩戒制度增加了税收信用修复机

制。在联合惩戒措施对涉税失信行为

进行“重拳出击”的同时，信用修复机

制也为符合条件的失信纳税人提供了

“改过自新”的机会，使这部分纳税人

能够在市场中“正常”回归开展经营活

动，持续孕育经济环境土壤，形成避免

产生征纳矛盾、优化改善营商环境的

“双赢”局面。

据统计，截至2021年10月，共有20

余件案件当事人通过信用修复机制主动
缴纳税款，占缴纳税款涉案当事人比例
达75%。

强化协同与时俱进
信用建设有深度

海南省政府办公厅于近期印发《海南

省“十四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并指

出，海南省将通过“诚信海南”集成创新，建

立健全市场主体全覆盖、政务服务全流程、

事前事中事后全周期联动的信用监管机

制，为“十四五”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奠

定重要基础。

通过深化税收违法“黑名单”制度应

用，海南税务强化部门协作打击违法犯

罪、加强宣传教育引导信用修复，双管齐

下推进海南营商环境守信群体日益增加，

失信群体逐年减少，稳扎稳打铸起海南自

贸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基石。石发明表

示，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不断深入，税

务部门将继续强化税收违法“黑名单”动

态管理，为税法遵从度高的诚信企业持续

营造公平健康的营商环境，助力海南自贸

港建设蹄疾步稳向前发展。

一问：什么是税收违法“黑名单”？
答：税收违法“黑名单”是指对达到重

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标准的当事人，将企
业纳税信用与法人、财务人员信息“捆绑”
起来列入失信系统，向社会公布失信案件
信息，并将信息通报人行、公安等相关部
门，共同实施严格监管和联合惩戒。

二问：什么样的涉税违法行为会被列
入税收违法“黑名单”？

答：由税务稽查局作出《税务处理决定
书》或《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纳税人涉
税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理、处罚，且当事人
在法定期间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
行政诉讼的案件，未作出《税务处理决定
书》或《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走逃（失

联）案件，符合以下9项税收违法行为中的
一项，将会被列入税收黑名单：

三问：如果我公司被列入税收违法“黑
名单”了，会被公开哪些信息？

答：被列入税收违法“黑名单”的，将公
布的内容有8类：(一)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公布其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者纳税人
识别号，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
经法院裁判确定的实际责任人的姓名、性别
及身份证号码(隐去出生年、月、日号码段，
下同)，经法院裁判确定的负有直接责任的
财务人员、团伙成员的姓名、性别及身份证
号码；(二)对自然人，公布其姓名、性别、身
份证号码；(三)主要违法事实；(四)走逃(失
联)情况；(五)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六)税

务处理、税务行政处罚等情况；(七)实施检
查的单位；(八)对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
案件负有直接责任的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
从业人员，税务机关可以依法一并公布其名
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者纳税人识别号、
注册地址，以及直接责任人的姓名、性别、身
份证号码、职业资格证书编号等。

四问：列入税收黑名单有哪些惩罚措施呢？
答：被列入税收违法黑名单后，税务局

在海南税务门户网站进行公告和推送网络
进行社会公告，同时对公布的当事人，依法
实施联合惩戒，联合惩戒分为内部惩戒和
外部惩戒。

内部惩戒是指税务机关自行对税收违
法“黑名单”企业的惩戒，纳税信用级别直接
判为D级，适用相应的D级纳税人管理措施。

外部惩戒指的是税务部门联合30个
联合惩戒单位对税收违法当事人实施28
项联合惩戒措施，具体归类有5大类：

（1）依法限制公共活动：限制取得政府
供应土地、依法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限
制证券期货市场部分经营行为、限制保险
市场部分经营行为、依法依规限制政府性
资金支持、依法限制进口关税配额分配、限
制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限制参与有
关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依法限制参与基础
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

（2）特定事项加强约束：强化税务管
理，通报有关部门、阻止出境、限制担任相
关职务、金融机构融资授信参考、禁止部分
高消费行为、强化检验检疫监督管理、禁止

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禁止受让收费公
路权益、从严审核企业债券发行、依法限制
公司债券发行、从严控制生产许可证发放、
强化外汇管理。

（3）撤销荣誉摘掉光环：向社会公示、
通过主要新闻网站向社会公布、撤销荣誉
称号，取消参加评先评优资格。

（4）行业自律圈内无颜：支持行业协会
商会对失信会员实行警告、行业内通报批
评、公开谴责、不予接纳、劝退等；相关部门
和社会组织在行政许可、新增项目审批核
准、强制性产品认证、授予荣誉等方面予以
参考，进行必要的限制或者禁止。

（5）责任人员市场退出：对失信注册执
业人员等实施市场和行业禁入、限制在认
证行业执业、限制取得认证机构资质。限
制获得认证证书。

五问：上了黑名单有补救办法吗？
答：2016年，税务总局对《重大税收违

法案件信息公布办法》进行修订，增加了信
用“修复”机制，符合相关条件的偷税和逃
避追缴欠税违法案件当事人能主动缴清税
款、滞纳金和罚款的，税务机关停止公布并
从公告栏中撤出，并将缴清税款、滞纳金和
罚款的情况通知实施联合惩戒和管理单
位。2019年1月1日前的，税收违法“黑名
单”案件信息自公布之日起满2年的，停止
公布并从税务公告栏中撤出。2019年1月
1日起的，税收违法“黑名单”案件信息自
公布之日起满3年的，停止公布并从税务
公告栏中撤出。

序
号

1

2

3

4

5

6

纳税人
名称

海南泽栋
实业有限

公司

海南兴茂
盛业科技
贸易有限

公司

海南谷政
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

三亚兴盛
隆商贸有
限公司

海南远志
鸿实业有
限公司

海南康乾
颐丰医药
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
别号

91460300
MA5RC4CT

02

46010032
4098358

91460100
MA5T2RB9

0D

91460200
59494921

2F

91460100
32418295

52

91460100
39979501

9H

组织机
构代码

MA5RC4C
T0

3240983
58

MA5T2RB
90

5949492
12

3241829
55

3997950
19

法定代表
人或者负
责人姓名

覃贵晚

庄海运

张志强

符大湖

蔡园春

违法期间法
人：刘波；现
法人：张治

杰

法定代表
人或者负
责人性别

男

男

男

男

女

男（刘波）；
男（张治杰）

主要违法事实

经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检查，发
现其在2015年10月29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对外虚开增值税销项发票15份,
金额124.76万元，税额21.20万元。

经原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检查，发现其在
2015年05月至2015年12月期间，主要存在以下问
题：认证抵扣虚假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4
份，金额24228.07万元，税额3512.89万元。

经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检查，发
现其在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主
要存在以下问题：非法取得增值税进项发票5份,金
额49.78万元，税额8.46万元。

经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查，发
现其在2016年01月0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非法取得增值税进项发票1份,
金额4.70万元，税额0.79万元。

经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检查，发
现其在2018年0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对外虚开增值税销项发票25份,
金额249.30万元，税额42.38万元。

经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检查，发
现其在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主
要存在以下问题：非法取得增值税进项发票77份,金
额680.24万元，税额115.64万元。

相关法律依据及处理
处罚情况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对其处以罚款50万元的行
政处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 定 ，对 其 处 以 追 缴 税 款
3512.89万元的行政处理、处以
罚款50万元的行政处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对其处以追缴税款9.48万
元的行政处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对其处以追缴税款0.89万
元的行政处理、处以罚款23.82
万元的行政处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对其处以追缴税款9.50万
元的行政处理、处以罚款50万元
的行政处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对其处以追缴税款129.52
万元的行政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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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检查，发
现其在2017年6月20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主
要存在以下问题：非法取得增值税进项发票92份,金
额912.49万元，税额155.12万元。

经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检查，发
现其在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主
要存在以下问题：对外虚开增值税销项发票7份,金
额62.96万元，税额10.70万元。

经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检查，发
现其在2018年12月28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对外虚开普通发票100份，票面
额累计974.62万元。

经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检查，发
现其在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主
要存在以下问题：非法取得增值税进项发票20份,金
额199.83万元，税额33.97万元。

经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检查，发
现其在2018年1月23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非法取得增值税进项发票5份,
金额49.91万元，税额8.48万元。

经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查，发
现其在2018年10月17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对外虚开增值税销项发票100
份,金额999.02万元，税额159.84万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对其处以追缴税款173.74
万元的行政处理、处以罚款50万
元的行政处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对其处以罚款50万元的行
政处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对其处以罚款50万元的行
政处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对其处以追缴税款38.05
万元的行政处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对其处以追缴税款9.50万
元的行政处理、处以罚款50万元
的行政处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对其处以追缴税款179.02
万元的行政处理、处以罚款50万
元的行政处罚。

2021年11月17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陈奕霖 美编：张昕 检校：叶健升 原中倩

税务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税收违法“黑名单”制度宣传册。


